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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达州市达川区110kV斌七线N25-N32号段等十条电力线路迁改工程
	达州市达川区、达州高新区
	中铁二院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西弗测试技术成都有限公司
	项目性质为新建。
建设内容为：①110kV斌七线25#-32#迁改工程：新建路径长度为1.692km，导线型号为1×JL/G1A-300/25钢芯铝绞线，导线单回三角排列、单回水平排列，单分裂，新建杆塔6基；②110kV斌万线8#-11#迁改、110kV斌七线迁改工程：新建路径长度为0.634km，导线型号为1×JL/G1A-300/25钢芯铝绞线，导线单回三角排列，单分裂，新建杆塔2基；③110kV土斌线217#-219#迁改与斌乌线7#-9#迁改工程：新建路径长度为0.4km，导线型号为2×JL/G1A-400/35钢芯铝绞线，导线双回垂直同相序排列，新建杆塔1基，新建线路路径长度0.215km，本次仅挂线，新建杆塔1基（4回塔）；④110kV园堰II、园富线N11-N23段迁改工程：新建路径长度为3.847km，导线双回垂直同相序排列，新建杆塔14基；⑤220kV燃州线N23-N27段迁改工程：新建路径长度为1.08km，导线型号为2×JL/G1A-300/25钢芯铝绞线，导线单回三角排列，双分裂，新建杆塔3基，更换导线0.474km；⑥220kV燃州线N29-N31段迁改工程：新建路径长度为0.883km，导线型号为2×JL/G1A-300/25钢芯铝绞线，导线单回三角排列，双分裂，新建杆塔4基；⑦220kV亭州Ⅰ、Ⅱ线N54-N57段迁改工程：新建路径长度为0.816km，导线型号为2×JL/G1A-630/45钢芯铝绞线，导线单回三角排列，双分裂，新建杆塔3基；⑧220kV余州Ⅰ线N103-N105段迁改工程：新建路径长度为0.814km，导线型号为2×JL/G1A-630/45钢芯铝绞线，导线单回三角排列、单回水平排列，双分裂，新建杆塔4基；⑨220kV余州Ⅱ线N84-N93段迁改工程：新建路径长度为2.208km，导线型号为2×JL/G1A-630/45钢芯铝绞线，导线单回三角排列、单回水平排列、双分裂，新建杆塔10基；⑩110kV土斌线120#-124#迁改工程：新建路径长度为0.437km，导线型号为2×JL/G1A-400/35钢芯铝绞线，导线单回三角排列，双分裂，新建杆塔3基。
项目总投资3678万元，其中环保投资100.2万元，占总投资的2.72%。
	一、施工期环境保护措施
1、生态保护措施
（1）植物保护措施
●在实施前细化线路方案及施工方案，通过设置彩旗绳限界等方式严格划定施工红线范围，禁止对施工范围外的植物进行踩踏和破坏，禁止施工人员采摘果实。
●施工时尽可能避开栽培植被收获期，减少对栽培植被的影响。
●施工道路：尽量选择作物稀疏处，以减少作物破坏，同时施工过程中不能随意下道行驶或另开辟便道，降低施工活动对周围地表和植被的扰动；施工结束后，应对施工道路拓宽区域进行土地整治、表土回覆和植被恢复。
●施工临时占地（如塔基施工临时场地等）应铺设彩条布或其他铺垫物。
●施工结束后，对于塔基临时占地等临时占地区域应根据原土地利用性质进行复耕或植被恢复；植被恢复尽可能利用植被自然更新，其他采用人工播撒草籽进行植被恢复的区域，应根据当地的土壤及气候条件，并结合临近区域的植被型和主要植物种类选择当地适生的优势乡土植物进行植被恢复，严禁带入外来物种。
●施工结束后，应及时清理施工现场，对施工过程中产生的生活垃圾等固体废物，应集中收集装袋，并在结束施工时带出施工区域，不得随意丢弃于施工区域，避免对植被的正常生长发育产生不良影响。
●对施工人员加强环保教育、生物多样性保护教育及有关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严禁施工人员随意破坏当地林木。
●施工结束后，及时进行迹地恢复，对耕地区域进行清理、坑凹回填、人工施肥、翻地，后满足农作物生长后进行农作物的种植；
●输电线路跨越林区时，尽量不砍伐林木，对其进行削枝处置，施工过程中，加强对植被的保护、严格管理，严禁乱垦、乱挖、乱占和其他破坏林地的行为。
（2）野生动物保护措施
●严格控制最小施工范围，保护好野生动物的活动区域。
●对施工临时场地及时清理并进行植被恢复或复耕，为野生动物提供良好的栖息环境。
●加强对施工人员的管理，严禁施工人员对野生动物进行捕杀。
（3）拆除工程采取的环境保护措施
●本项目本次拆除既有110kV斌七线1.6km，110kV斌万线0.5km，110kV土斌/斌乌线0.43km，110kV园堰II线/园富线3.83km，220kV燃州线（N23-N27）1.03km，220kV燃州线（N29-N31）0.79km，220kV亭州Ⅰ、Ⅱ线0.79km，220kV余州I线0.72km，220kV余州II线2.1km，110kV土斌线0.35km，拆除既有110kV斌七线铁塔5基，110kV斌万线铁塔2基，110kV土斌/斌乌线铁塔1基，110kV园堰II线/园富线铁塔11基，220kV燃州线（N23-N27）铁塔3基，220kV燃州线（N29-N31）铁塔2基，220kV亭州Ⅰ、Ⅱ线铁塔2基，220kV余州I线铁塔3基，220kV余州II线铁塔6基，110kV土斌线铁塔3基。拆除施工活动集中在迁改范围内，禁止超区域施工。
●拆除固体废物应及时清运，避免对植被长时间占压。拆除固体废物可回收利用固体物由建设单位回收利用，不可回收固体物由施工单位运至当地政府指定的地点处置。
●铁塔塔身拆除后，塔基基础拆除露出地面部分，拆除后需对既有铁塔塔基处进行土地整治及表土回覆，恢复耕作层。拆除的钢材和混凝土交由建设单位统一处置。
（4）环境管理措施
●施工期间对塔基临时占地范围等占地范围采用彩旗绳限界，严格限制施工运输扰动范围和施工作业区域。
●在施工开始前，建设单位应要求施工单位签订施工期间自然生态及动植物保护承诺书，建立保护生态环境、动植物资源的责任制度。
●在施工开始前，对施工人员进行有关环境保护法律法规、野生动植物保护等方面的培训，培训考核合格后方可施工。
●施工单位在工程实施时，应根据“三同时”要求落实生态保护措施，加强施工过程环境监理工作。
●施工结束后，对临时占地做好复耕和撒播草籽工作，撒播草籽需选择秋季雨前播种，并监测其生长状况。
2、 声环境保护措施
●加强车辆管理，合理安排运输路线及时间，线路施工活动集中在昼间进行，途经声环境敏感区域时控制车速、减少鸣笛；加强施工管理，文明施工。
3、大气环境保护措施
在施工期间，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应按照《四川省建筑工程扬尘污染防治技术导则（试行）》（川建发〔2018〕16 号）要求采取相应的扬尘控制措施，包括：施工现场临时堆放的裸土及其他易起尘物料应使用防尘网进行覆盖，严禁施工产生的渣土带入交通道路；遇到大风天气时增加洒水降尘次数或停止作业；严格控制运输车辆车速，在载重量大、附近存在居民区时降低车速行驶。施工过程中，建设单位及施工单位建立扬尘控制责任制度，落实施工环境管理责任人，确保施工场地扬尘排放满足《四川省施工场地扬尘排放标准》（DB51/2682-2020）要求。对施工区域实行临时围挡施工，对临时堆放场地采取遮盖措施，在一级预警情况下应采取停止基础开挖。
4、地表水环境保护措施
本工程施工废水主要来自施工人员的生活污水。
拟采取的环保措施：
●对于生活污水主要依托当地居民简易化粪池进行收集，不外排。
●施工过程中产生的污废水经沉淀池处置后循环使用，不外排。
●禁止将施工固体废弃物排放入河，禁止在河道清洗施工机具、设置施工临时占地等。
5、固体废物环境保护措施
本项目线路施工人员产生的生活垃圾经垃圾桶收集后，交由市政环卫部门统一清运处理；拆除的导线等可回收固体物由建设单位回收处置，绝缘子等不可回收物由施工单位运至指定的建筑垃圾堆放点处置；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建筑垃圾运至政府指定地点处置；基础开挖回填后产生的弃土在基础施工回填到设计标高后，将余土向塔基周围铺撒、趟平，以夯实基础。
2、 运营期环境保护措施
1、电磁环境保护措施
①线路路径选择时尽可能避让了集中居民区；
②线路与其他电力线交叉时，其净空距离满足《110kV~750kV架空输电线路设计规范》（GB50545-2010）要求；
③设置警示和防护指示标志；
④严格按照设计要求，采用设计中规定的导线型号；
⑤本项目新建输电线路通过非居民区对地最低高度不小于6.5m；通过居民区对地最低高度不小于7.5m。
2、声环境保护措施
线路路径尽可能避让集中居民区。
3、生态环境保护措施
本项目施工结束后，临时占地均恢复了原土地利用性质，在线路运行维护过程中应采取以下措施：
①对塔基处加强植被的抚育和管护。
②在线路维护和检修中仅对影响安全运行的树木进行削枝，不进行砍伐。
③加强用火管理，制定火灾应急预案，在线路巡视时应避免带入火种，以免引发火灾，破坏植被。
④在线路巡视时应避免带入外来物种。
⑤在线路巡视时应留意电晕发生相对频繁的输电线路段，及时联系工程建设方进行线路维护，保证在此附近活动的动物安全。
⑥线路运行维护和检修人员在进行维护检修工作时，尽量不要影响区域内的动植物，不攀折植物枝条，以免影响动植物正常的生长和活动。
4、地表水环境保护措施
本项目线路工程运行后无废污水产生。
5、固体废物
本项目线路工程运行后无固体废物产生。

	2
	达州市大竹县220kV余州二线54-57号段等八条电力线路迁改工程
	达州市大竹县
	中铁二院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西弗测试技术成都有限公司
	项目性质为新建。
建设内容为：①达州220kV余州二线54-57号段迁改工程：新建路径长度为0.499km，导线型号为2×JL/G1A-630/45型钢芯铝绞线，导线单回三角排列，双分裂，新建杆塔3基；②110kV余木东线N50-N54段迁改工程：新建路径长度为0.513km，新建工程预留后期线路增容，导线型号为1×JL/G1A-240/30钢芯铝绞线，导线单回三角排列，单分裂，新建杆塔3基；③110kV余木三线N51-N54段迁改工程：新建路径长度为0.602km，新建工程预留后期线路增容，导线型号为1×JL/G1A-240/30钢芯铝绞线，导线单回三角排列，单分裂，新建杆塔4基；④达州220kV余渠二线19-21号段迁改工程：新建路径长度为0.375km，导线型号为2×JL/G1A-400/35钢芯铝绞线，导线单回三角排列，双分裂，新建杆塔2基；⑤达州110kV余铁线19-22号段迁改工程：新建路径长度为0.319km，新建工程预留后期线路增容，导线型号为1×JL/G1A-240/30钢芯铝绞线，导线单回三角排列，单分裂，新建杆塔2基；⑥DK299+216段110kV云茶线迁改工程：新建路径长度为0.42km，导线型号为1×JL/G1A-400/35钢芯铝绞线，导线单回三角排列，单分裂，新建杆塔2基；⑦达州220kV余渠一线18-27号段迁改工程：新建路径长度为2.92km，导线型号为1×JL/G1A-400/35钢芯铝绞线，导线单回三角排列，单分裂，新建杆塔2基，更换导线1.25km；⑧DK310+710段110kV双茶线迁改工程：新建路径长度为0.48km，导线型号为1×JL/G1A-400/35钢芯铝绞线，导线单回三角排列，单分裂，新建杆塔2基。
项目总投资2217万元，其中环保投资96.3万元，占总投资的4.34%。

	一、施工期环境保护措施
1、生态保护措施
（1）植物保护措施
●在实施前细化线路方案及施工方案，通过设置彩旗绳限界等方式严格划定施工红线范围，禁止对施工范围外的植物进行踩踏和破坏，禁止施工人员采摘果实。
●施工时尽可能避开栽培植被收获期，减少对栽培植被的影响。
●施工道路：尽量选择作物稀疏处，以减少作物破坏，同时施工过程中不能随意下道行驶或另开辟便道，降低施工活动对周围地表和植被的扰动；施工结束后，应对施工道路拓宽区域进行土地整治、表土回覆和植被恢复。
●施工临时占地（如塔基施工临时场地等）应铺设彩条布或其他铺垫物。
●施工结束后，对于塔基临时占地等临时占地区域应根据原土地利用性质进行复耕或植被恢复；植被恢复尽可能利用植被自然更新，其他采用人工播撒草籽进行植被恢复的区域，应根据当地的土壤及气候条件，并结合临近区域的植被型和主要植物种类选择当地适生的优势乡土植物进行植被恢复，严禁带入外来物种。
●施工结束后，应及时清理施工现场，对施工过程中产生的生活垃圾等固体废物，应集中收集装袋，并在结束施工时带出施工区域，不得随意丢弃于施工区域，避免对植被的正常生长发育产生不良影响。
●对施工人员加强环保教育、生物多样性保护教育及有关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严禁施工人员随意破坏当地林木。
●施工结束后，及时进行迹地恢复，对耕地区域进行清理、坑凹回填、人工施肥、翻地，后满足农作物生长后进行农作物的种植；
●输电线路跨越林区时，尽量不砍伐林木，对其进行削枝处置，施工过程中，加强对植被的保护、严格管理，严禁乱垦、乱挖、乱占和其他破坏林地的行为。
（2）野生动物保护措施
●严格控制最小施工范围，保护好野生动物的活动区域。
●对施工临时场地及时清理并进行植被恢复或复耕，为野生动物提供良好的栖息环境。
●加强对施工人员的管理，严禁施工人员对野生动物进行捕杀。
（3）拆除工程采取的环境保护措施
●本项目本次拆除原220kV余州二线0.499km，110kV余木东线0.513km，110kV余木三线0.447km，220kV余渠二线0.375km，110kV余铁线0.319km，110kV云茶线0.42km，220kV余渠一线2.2km，110kV双茶线0.44km，拆除原220kV余州二线铁塔2基，110kV余木东线3基，110kV余木三线2基，220kV余渠二线1基，110kV余铁线2基，110kV云茶线2基，220kV余渠一线7基，110kV双茶线2基。拆除施工活动集中在迁改范围内，禁止超区域施工。
●拆除固体废物应及时清运，避免对植被长时间占压。拆除固体废物可回收利用固体物由建设单位回收利用，不可回收固体物由施工单位运至当地政府指定的地点处置。
●铁塔塔身拆除后，塔基基础拆除露出地面部分，拆除后需对既有铁塔塔基处进行土地整治及表土回覆，恢复耕作层。拆除的钢材和混凝土交由建设单位统一处置。
（4）环境管理措施
●施工期间对塔基临时占地范围等占地范围采用彩旗绳限界，严格限制施工运输扰动范围和施工作业区域。
●在施工开始前，建设单位应要求施工单位签订施工期间自然生态及动植物保护承诺书，建立保护生态环境、动植物资源的责任制度。
●在施工开始前，对施工人员进行有关环境保护法律法规、野生动植物保护等方面的培训，培训考核合格后方可施工。
●施工单位在工程实施时，应根据“三同时”要求落实生态保护措施，加强施工过程环境监理工作。
●施工结束后，对临时占地做好复耕和撒播草籽工作，撒播草籽需选择秋季雨前播种，并监测其生长状况。
2、 声环境保护措施
●加强车辆管理，合理安排运输路线及时间，线路施工活动集中在昼间进行，途经声环境敏感区域时控制车速、减少鸣笛；加强施工管理，文明施工。
3、大气环境保护措施
在施工期间，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应按照《四川省建筑工程扬尘污染防治技术导则（试行）》（川建发〔2018〕16 号）要求采取相应的扬尘控制措施，包括：施工现场临时堆放的裸土及其他易起尘物料应使用防尘网进行覆盖，严禁施工产生的渣土带入交通道路；遇到大风天气时增加洒水降尘次数或停止作业；严格控制运输车辆车速，在载重量大、附近存在居民区时降低车速行驶。施工过程中，建设单位及施工单位建立扬尘控制责任制度，落实施工环境管理责任人，确保施工场地扬尘排放满足《四川省施工场地扬尘排放标准》（DB51/2682-2020）要求。对施工区域实行临时围挡施工，对临时堆放场地采取遮盖措施，在一级预警情况下应采取停止基础开挖。
4、地表水环境保护措施
本工程施工废水主要来自施工人员的生活污水。
拟采取的环保措施：
●对于生活污水主要依托当地居民简易化粪池进行收集，不外排。
●施工过程中产生的污废水经沉淀池处置后循环使用，不外排。
●禁止将施工固体废弃物排放入河，禁止在河道清洗施工机具、设置施工临时占地等。
5、固体废物环境保护措施
本项目线路施工人员产生的生活垃圾经垃圾桶收集后，交由市政环卫部门统一清运处理；拆除的导线等可回收固体物由建设单位回收处置，绝缘子等不可回收物由施工单位运至指定的建筑垃圾堆放点处置；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建筑垃圾运至政府指定地点处置；基础开挖回填后产生的弃土在基础施工回填到设计标高后，将余土向塔基周围铺撒、趟平，以夯实基础。
3、 运营期环境保护措施
1、电磁环境保护措施
①线路路径选择时尽可能避让了集中居民区；
②线路与其他电力线交叉时，其净空距离满足《110kV~750kV架空输电线路设计规范》（GB50545-2010）要求；
③设置警示和防护指示标志；
④严格按照设计要求，采用设计中规定的导线型号；
⑤本项目新建输电线路通过非居民区对地最低高度不小于6.5m；通过居民区对地最低高度不小于7.5m。
2、声环境保护措施
线路路径尽可能避让集中居民区。
3、生态环境保护措施
本项目施工结束后，临时占地均恢复了原土地利用性质，在线路运行维护过程中应采取以下措施：
①对塔基处加强植被的抚育和管护。
②在线路维护和检修中仅对影响安全运行的树木进行削枝，不进行砍伐。
③加强用火管理，制定火灾应急预案，在线路巡视时应避免带入火种，以免引发火灾，破坏植被。
④在线路巡视时应避免带入外来物种。
⑤在线路巡视时应留意电晕发生相对频繁的输电线路段，及时联系工程建设方进行线路维护，保证在此附近活动的动物安全。
⑥线路运行维护和检修人员在进行维护检修工作时，尽量不要影响区域内的动植物，不攀折植物枝条，以免影响动植物正常的生长和活动。
4、地表水环境保护措施
本项目线路工程运行后无废污水产生。
5、固体废物
本项目线路工程运行后无固体废物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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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达州市渠县220kV代余线69-72号段等两条电力线路迁改工程
	达州市渠县
	中铁二院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西弗测试技术成都有限公司
	项目性质为新建。
建设内容为：①达州220kV代余线69-72号段迁改工程：新建路径长度为0.555km，导线型号为1×JL/G1A-400/35钢芯铝绞线，导线单回三角排列，单分裂，新建杆塔3基；②达州220kV黄渠二线63-67号段迁改工程：新建路径长度为0.786km，导线型号为1×JL/G1A-400/35钢芯铝绞线，导线单回三角排列，单分裂，新建杆塔3基。
项目总投资537万元，其中环保投资25.6万元，占总投资的4.77%。

	一、施工期环境保护措施
1、生态保护措施
（1）植物保护措施
●在实施前细化线路方案及施工方案，通过设置彩旗绳限界等方式严格划定施工红线范围，禁止对施工范围外的植物进行踩踏和破坏，禁止施工人员采摘果实。
●施工时尽可能避开栽培植被收获期，减少对栽培植被的影响。
●施工道路：尽量选择作物稀疏处，以减少作物破坏，同时施工过程中不能随意下道行驶或另开辟便道，降低施工活动对周围地表和植被的扰动；施工结束后，应对施工道路拓宽区域进行土地整治、表土回覆和植被恢复。
●施工临时占地（如塔基施工临时场地等）应铺设彩条布或其他铺垫物。
●施工结束后，对于塔基临时占地等临时占地区域应根据原土地利用性质进行复耕或植被恢复；植被恢复尽可能利用植被自然更新，其他采用人工播撒草籽进行植被恢复的区域，应根据当地的土壤及气候条件，并结合临近区域的植被型和主要植物种类选择当地适生的优势乡土植物进行植被恢复，严禁带入外来物种。
●施工结束后，应及时清理施工现场，对施工过程中产生的生活垃圾等固体废物，应集中收集装袋，并在结束施工时带出施工区域，不得随意丢弃于施工区域，避免对植被的正常生长发育产生不良影响。
●对施工人员加强环保教育、生物多样性保护教育及有关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严禁施工人员随意破坏当地林木。
●施工结束后，及时进行迹地恢复，对耕地区域进行清理、坑凹回填、人工施肥、翻地，后满足农作物生长后进行农作物的种植；
●输电线路跨越林区时，尽量不砍伐林木，对其进行削枝处置，施工过程中，加强对植被的保护、严格管理，严禁乱垦、乱挖、乱占和其他破坏林地的行为。
（2）野生动物保护措施
●严格控制最小施工范围，保护好野生动物的活动区域。
●对施工临时场地及时清理并进行植被恢复或复耕，为野生动物提供良好的栖息环境。
●加强对施工人员的管理，严禁施工人员对野生动物进行捕杀。
（3）拆除工程采取的环境保护措施
●本项目本次拆除原220kV代余线0.51km，拆除220kV黄渠二线0.73km，拆除220kV代余线铁塔2基，拆除220kV黄渠二线铁塔3基。拆除施工活动集中在迁改范围内，禁止超区域施工。
●拆除固体废物应及时清运，避免对植被长时间占压。拆除固体废物可回收利用固体物由建设单位回收利用，不可回收固体物由施工单位运至当地政府指定的地点处置。
●铁塔塔身拆除后，塔基基础拆除露出地面部分，拆除后需对既有铁塔塔基处进行土地整治及表土回覆，恢复耕作层。拆除的钢材和混凝土交由建设单位统一处置。
（4）环境管理措施
●施工期间对塔基临时占地范围等占地范围采用彩旗绳限界，严格限制施工运输扰动范围和施工作业区域。
●在施工开始前，建设单位应要求施工单位签订施工期间自然生态及动植物保护承诺书，建立保护生态环境、动植物资源的责任制度。
●在施工开始前，对施工人员进行有关环境保护法律法规、野生动植物保护等方面的培训，培训考核合格后方可施工。
●施工单位在工程实施时，应根据“三同时”要求落实生态保护措施，加强施工过程环境监理工作。
●施工结束后，对临时占地做好复耕和撒播草籽工作，撒播草籽需选择秋季雨前播种，并监测其生长状况。
2、 声环境保护措施
●加强车辆管理，合理安排运输路线及时间，线路施工活动集中在昼间进行，途经声环境敏感区域时控制车速、减少鸣笛；加强施工管理，文明施工。
3、大气环境保护措施
在施工期间，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应按照《四川省建筑工程扬尘污染防治技术导则（试行）》（川建发〔2018〕16 号）要求采取相应的扬尘控制措施，包括：施工现场临时堆放的裸土及其他易起尘物料应使用防尘网进行覆盖，严禁施工产生的渣土带入交通道路；遇到大风天气时增加洒水降尘次数或停止作业；严格控制运输车辆车速，在载重量大、附近存在居民区时降低车速行驶。施工过程中，建设单位及施工单位建立扬尘控制责任制度，落实施工环境管理责任人，确保施工场地扬尘排放满足《四川省施工场地扬尘排放标准》（DB51/2682-2020）要求。对施工区域实行临时围挡施工，对临时堆放场地采取遮盖措施，在一级预警情况下应采取停止基础开挖。
4、地表水环境保护措施
本工程施工废水主要来自施工人员的生活污水。
拟采取的环保措施：
●对于生活污水主要依托当地居民简易化粪池进行收集，不外排。
●施工过程中产生的污废水经沉淀池处置后循环使用，不外排。
●禁止将施工固体废弃物排放入河，禁止在河道清洗施工机具、设置施工临时占地等。
5、固体废物环境保护措施
本项目线路施工人员产生的生活垃圾经垃圾桶收集后，交由市政环卫部门统一清运处理；拆除的导线等可回收固体物由建设单位回收处置，绝缘子等不可回收物由施工单位运至指定的建筑垃圾堆放点处置；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建筑垃圾运至政府指定地点处置；基础开挖回填后产生的弃土在基础施工回填到设计标高后，将余土向塔基周围铺撒、趟平，以夯实基础。
4、 运营期环境保护措施
1、电磁环境保护措施
①线路路径选择时尽可能避让了集中居民区；
②严格按照设计施工，220kV代余线迁改工程采用了1×JL/G1A-400/35钢芯铝绞线，220kV黄渠二线迁改工程采用了1×JL/G1A-400/35钢芯铝绞线；
③线路与其他电力线交叉时，其净空距离满足《110kV~750kV架空输电线路设计规范》（GB50545-2010）要求；
④220kV代余线迁改工程导线对地最低线高17m，220kV黄渠二线迁改工程导线对地最低线高12m；
⑤设置警示和防护指示标志。
2、声环境保护措施
线路路径尽可能避让集中居民区。
3、生态环境保护措施
本项目施工结束后，临时占地均恢复了原土地利用性质，在线路运行维护过程中应采取以下措施：
①对塔基处加强植被的抚育和管护。
②在线路维护和检修中仅对影响安全运行的树木进行削枝，不进行砍伐。
③加强用火管理，制定火灾应急预案，在线路巡视时应避免带入火种，以免引发火灾，破坏植被。
④在线路巡视时应避免带入外来物种。
⑤在线路巡视时应留意电晕发生相对频繁的输电线路段，及时联系工程建设方进行线路维护，保证在此附近活动的动物安全。
⑥线路运行维护和检修人员在进行维护检修工作时，尽量不要影响区域内的动植物，不攀折植物枝条，以免影响动植物正常的生长和活动。
4、地表水环境保护措施
本项目线路工程运行后无废污水产生。
5、固体废物
本项目线路工程运行后无固体废物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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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达州市通川区110kV七杨线N22-N24号段等三条电力线路迁改工程
	达州市通川区
	中铁二院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西弗测试技术成都有限公司
	项目性质为新建。
建设内容为：①达州110kV七杨线N22-N24段迁改工程：新建路径长度为2.505km，导线型号为1×JL/G1A-300/25钢芯铝绞线，导线单回三角排列，单分裂，新建杆塔3基；②达州220kV柳亭一线62-63号段迁改工程：新建路径长度为0.322km，导线型号为2×L/G1A-400/35钢芯铝绞线，导线单回三角排列，双分裂，新建杆塔2基；③达州220kV柳亭二线61-64号段迁改工程：新建路径长度为0.79km，导线型号为2×L/G1A-400/35钢芯铝绞线，导线单回三角排列，双分裂，建杆塔3基，更换导线0.615km。
项目总投资856万元，其中环保投资49.6万元，占总投资的5.79%。


	一、施工期环境保护措施
1、生态保护措施
（1）植物保护措施
●在实施前细化线路方案及施工方案，通过设置彩旗绳限界等方式严格划定施工红线范围，禁止对施工范围外的植物进行踩踏和破坏，禁止施工人员采摘果实。
●施工时尽可能避开栽培植被收获期，减少对栽培植被的影响。
●施工道路：尽量选择作物稀疏处，以减少作物破坏，同时施工过程中不能随意下道行驶或另开辟便道，降低施工活动对周围地表和植被的扰动；施工结束后，应对施工道路拓宽区域进行土地整治、表土回覆和植被恢复。
●施工临时占地（如塔基施工临时场地等）应铺设彩条布或其他铺垫物。
●施工结束后，对于塔基临时占地等临时占地区域应根据原土地利用性质进行复耕或植被恢复；植被恢复尽可能利用植被自然更新，其他采用人工播撒草籽进行植被恢复的区域，应根据当地的土壤及气候条件，并结合临近区域的植被型和主要植物种类选择当地适生的优势乡土植物进行植被恢复，严禁带入外来物种。
●施工结束后，应及时清理施工现场，对施工过程中产生的生活垃圾等固体废物，应集中收集装袋，并在结束施工时带出施工区域，不得随意丢弃于施工区域，避免对植被的正常生长发育产生不良影响。
●对施工人员加强环保教育、生物多样性保护教育及有关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严禁施工人员随意破坏当地林木。
●施工结束后，及时进行迹地恢复，对耕地区域进行清理、坑凹回填、人工施肥、翻地，后满足农作物生长后进行农作物的种植；
●输电线路跨越林区时，尽量不砍伐林木，对其进行削枝处置，施工过程中，加强对植被的保护、严格管理，严禁乱垦、乱挖、乱占和其他破坏林地的行为。
（2）野生动物保护措施
●严格控制最小施工范围，保护好野生动物的活动区域。
●对施工临时场地及时清理并进行植被恢复或复耕，为野生动物提供良好的栖息环境。
●加强对施工人员的管理，严禁施工人员对野生动物进行捕杀。
（3）拆除工程采取的环境保护措施
●本项目拆除原110kV七杨线2.48km，拆除220kV柳亭一线0.322km，220kV柳亭二线0.63km，拆除原110kV七杨线铁塔3基，拆除220kV柳亭二线铁塔3基。拆除施工活动集中在迁改范围内，禁止超区域施工。
●拆除固体废物应及时清运，避免对植被长时间占压。拆除固体废物可回收利用固体物由建设单位回收利用，不可回收固体物由施工单位运至当地政府指定的地点处置。
●铁塔塔身拆除后，塔基基础拆除露出地面部分，拆除后需对既有铁塔塔基处进行土地整治及表土回覆，恢复耕作层。拆除的钢材和混凝土交由建设单位统一处置。
（4）环境管理措施
●施工期间对塔基临时占地范围等占地范围采用彩旗绳限界，严格限制施工运输扰动范围和施工作业区域。
●在施工开始前，建设单位应要求施工单位签订施工期间自然生态及动植物保护承诺书，建立保护生态环境、动植物资源的责任制度。
●在施工开始前，对施工人员进行有关环境保护法律法规、野生动植物保护等方面的培训，培训考核合格后方可施工。
●施工单位在工程实施时，应根据“三同时”要求落实生态保护措施，加强施工过程环境监理工作。
●施工结束后，对临时占地做好复耕和撒播草籽工作，撒播草籽需选择秋季雨前播种，并监测其生长状况。
2、 声环境保护措施
●加强车辆管理，合理安排运输路线及时间，线路施工活动集中在昼间进行，途经声环境敏感区域时控制车速、减少鸣笛；加强施工管理，文明施工。
3、大气环境保护措施
在施工期间，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应按照《四川省建筑工程扬尘污染防治技术导则（试行）》（川建发〔2018〕16 号）要求采取相应的扬尘控制措施，包括：施工现场临时堆放的裸土及其他易起尘物料应使用防尘网进行覆盖，严禁施工产生的渣土带入交通道路；遇到大风天气时增加洒水降尘次数或停止作业；严格控制运输车辆车速，在载重量大、附近存在居民区时降低车速行驶。施工过程中，建设单位及施工单位建立扬尘控制责任制度，落实施工环境管理责任人，确保施工场地扬尘排放满足《四川省施工场地扬尘排放标准》（DB51/2682-2020）要求。对施工区域实行临时围挡施工，对临时堆放场地采取遮盖措施，在一级预警情况下应采取停止基础开挖。
4、地表水环境保护措施
本工程施工废水主要来自施工人员的生活污水。
拟采取的环保措施：
●对于生活污水主要依托当地居民简易化粪池进行收集，不外排。
●施工过程中产生的污废水经沉淀池处置后循环使用，不外排。
●禁止将施工固体废弃物排放入河，禁止在河道清洗施工机具、设置施工临时占地等。
5、固体废物环境保护措施
本项目线路施工人员产生的生活垃圾经垃圾桶收集后，交由市政环卫部门统一清运处理；拆除的导线等可回收固体物由建设单位回收处置，绝缘子等不可回收物由施工单位运至指定的建筑垃圾堆放点处置；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建筑垃圾运至政府指定地点处置；基础开挖回填后产生的弃土在基础施工回填到设计标高后，将余土向塔基周围铺撒、趟平，以夯实基础。
5、 运营期环境保护措施
1、电磁环境保护措施
①线路路径选择时尽可能避让了集中居民区；
②严格按照设计施工，110kV七杨线迁改工程采用了1×JL/G1A-300/25钢芯铝绞线，220kV柳亭一线迁改工程采用了2×JL/G1A-400/35钢芯铝绞线，220kV柳亭二线迁改工程采用了2×JL/G1A-400/35钢芯铝绞线；
③线路与其他电力线交叉时，其净空距离满足《110kV~750kV架空输电线路设计规范》（GB50545-2010）要求；
④110kV七杨线迁改工程导线对地最低线高15m，220kV柳亭一线迁改工程导线对地最低线高25m；220kV柳亭二线迁改工程导线对地最低线高15m。
⑤设置警示和防护指示标志。
2、声环境保护措施
线路路径尽可能避让集中居民区。
3、生态环境保护措施
本项目施工结束后，临时占地均恢复了原土地利用性质，在线路运行维护过程中应采取以下措施：
①对塔基处加强植被的抚育和管护。
②在线路维护和检修中仅对影响安全运行的树木进行削枝，不进行砍伐。
③加强用火管理，制定火灾应急预案，在线路巡视时应避免带入火种，以免引发火灾，破坏植被。
④在线路巡视时应避免带入外来物种。
⑤在线路巡视时应留意电晕发生相对频繁的输电线路段，及时联系工程建设方进行线路维护，保证在此附近活动的动物安全。
⑥线路运行维护和检修人员在进行维护检修工作时，尽量不要影响区域内的动植物，不攀折植物枝条，以免影响动植物正常的生长和活动。
4、地表水环境保护措施
本项目线路工程运行后无废污水产生。
5、固体废物
本项目线路工程运行后无固体废物产生。

	5
	达州市宣汉县110kV柳昆北线59-62号段等三条电力线路迁改工程
	达州市宣汉县
	中铁二院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西弗测试技术成都有限公司
	项目性质为新建。
建设内容为：①达州110kV柳昆北线59-62号段迁改工程：新建路径长度为0.29km，新建工程预留后期线路增容，导线型号为1×JL/G1A-240/30钢芯铝绞线，导线单回三角排列，单分裂，新建杆塔2基；②达州110kV蕉樊线83-90号段迁改工程：新建路径长度为3.641km，导线型号为1×JL/G1A-300/40钢芯铝绞线，导线单回三角排列，单分裂，新建杆塔10基；③达州110kV昆樊线85-91号段迁改工程：新建路径长度为3.155km，新建工程预留后期线路增容，导线型号为1×JL/G1A-240/30钢芯铝绞线，导线单回三角排列，单分裂，新建杆塔10基。
项目总投资1307万元，其中环保投资51.5万元，占总投资的3.94%。


	一、施工期环境保护措施
1、生态保护措施
（1）植物保护措施
●在实施前细化线路方案及施工方案，通过设置彩旗绳限界等方式严格划定施工红线范围，禁止对施工范围外的植物进行踩踏和破坏，禁止施工人员采摘果实。
●施工时尽可能避开栽培植被收获期，减少对栽培植被的影响。
●施工道路：尽量选择作物稀疏处，以减少作物破坏，同时施工过程中不能随意下道行驶或另开辟便道，降低施工活动对周围地表和植被的扰动；施工结束后，应对施工道路拓宽区域进行土地整治、表土回覆和植被恢复。
●施工临时占地（如塔基施工临时场地等）应铺设彩条布或其他铺垫物。
●施工结束后，对于塔基临时占地等临时占地区域应根据原土地利用性质进行复耕或植被恢复；植被恢复尽可能利用植被自然更新，其他采用人工播撒草籽进行植被恢复的区域，应根据当地的土壤及气候条件，并结合临近区域的植被型和主要植物种类选择当地适生的优势乡土植物进行植被恢复，严禁带入外来物种。
●施工结束后，应及时清理施工现场，对施工过程中产生的生活垃圾等固体废物，应集中收集装袋，并在结束施工时带出施工区域，不得随意丢弃于施工区域，避免对植被的正常生长发育产生不良影响。
●对施工人员加强环保教育、生物多样性保护教育及有关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严禁施工人员随意破坏当地林木。
●施工结束后，及时进行迹地恢复，对耕地区域进行清理、坑凹回填、人工施肥、翻地，后满足农作物生长后进行农作物的种植；
●输电线路跨越林区时，尽量不砍伐林木，对其进行削枝处置，施工过程中，加强对植被的保护、严格管理，严禁乱垦、乱挖、乱占和其他破坏林地的行为。
（2）野生动物保护措施
●严格控制最小施工范围，保护好野生动物的活动区域。
●对施工临时场地及时清理并进行植被恢复或复耕，为野生动物提供良好的栖息环境。
●加强对施工人员的管理，严禁施工人员对野生动物进行捕杀。
（3）拆除工程采取的环境保护措施
●本项目本次拆除原110kV柳昆北线0.29km，拆除110kV蕉樊线2.54km，110kV昆樊线2.5km，拆除原110kV柳昆北线铁塔2基，拆除110kV蕉樊线铁塔6基，拆除110kV昆樊线铁塔5基。
●拆除固体废物应及时清运，避免对植被长时间占压。拆除固体废物可回收利用固体物由建设单位回收利用，不可回收固体物由施工单位运至当地政府指定的地点处置。
●铁塔塔身拆除后，塔基基础拆除露出地面部分，拆除后需对既有铁塔塔基处进行土地整治及表土回覆，恢复耕作层。拆除的钢材和混凝土交由建设单位统一处置。
（4）环境管理措施
●施工期间对塔基临时占地范围等占地范围采用彩旗绳限界，严格限制施工运输扰动范围和施工作业区域。
●在施工开始前，建设单位应要求施工单位签订施工期间自然生态及动植物保护承诺书，建立保护生态环境、动植物资源的责任制度。
●在施工开始前，对施工人员进行有关环境保护法律法规、野生动植物保护等方面的培训，培训考核合格后方可施工。
●施工单位在工程实施时，应根据“三同时”要求落实生态保护措施，加强施工过程环境监理工作。
●施工结束后，对临时占地做好复耕和撒播草籽工作，撒播草籽需选择秋季雨前播种，并监测其生长状况。
2、 声环境保护措施
●加强车辆管理，合理安排运输路线及时间，线路施工活动集中在昼间进行，途经声环境敏感区域时控制车速、减少鸣笛；加强施工管理，文明施工。
3、大气环境保护措施
在施工期间，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应按照《四川省建筑工程扬尘污染防治技术导则（试行）》（川建发〔2018〕16 号）要求采取相应的扬尘控制措施，包括：施工现场临时堆放的裸土及其他易起尘物料应使用防尘网进行覆盖，严禁施工产生的渣土带入交通道路；遇到大风天气时增加洒水降尘次数或停止作业；严格控制运输车辆车速，在载重量大、附近存在居民区时降低车速行驶。施工过程中，建设单位及施工单位建立扬尘控制责任制度，落实施工环境管理责任人，确保施工场地扬尘排放满足《四川省施工场地扬尘排放标准》（DB51/2682-2020）要求。对施工区域实行临时围挡施工，对临时堆放场地采取遮盖措施，在一级预警情况下应采取停止基础开挖。
4、地表水环境保护措施
本工程施工废水主要来自施工人员的生活污水。
拟采取的环保措施：
●对于生活污水主要依托当地居民简易化粪池进行收集，不外排。
●施工过程中产生的污废水经沉淀池处置后循环使用，不外排。
●禁止将施工固体废弃物排放入河，禁止在河道清洗施工机具、设置施工临时占地等。
5、固体废物环境保护措施
本项目线路施工人员产生的生活垃圾经垃圾桶收集后，交由市政环卫部门统一清运处理；拆除的导线等可回收固体物由建设单位回收处置，绝缘子等不可回收物由施工单位运至指定的建筑垃圾堆放点处置；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建筑垃圾运至政府指定地点处置；基础开挖回填后产生的弃土在基础施工回填到设计标高后，将余土向塔基周围铺撒、趟平，以夯实基础。
6、 运营期环境保护措施
1、电磁环境保护措施
①线路路径选择时尽可能避让了集中居民区；
②严格按照设计施工，110kV柳昆北线迁改工程新建段采用了1×JL/G1A-240/30钢芯铝绞线、搭接段采用了LGJ-185/30钢芯铝绞线，110kV蕉樊线迁改工程新建段、搭接段采用了1×JL/G1A-300/40钢芯铝绞线，110kV昆樊线迁改工程新建段采用了1×JL/G1A-240/30钢芯铝绞线、搭接段采用了1×LGJ-185钢芯铝绞线；
③线路与其他电力线交叉时，其净空距离满足《110kV~750kV架空输电线路设计规范》（GB50545-2010）要求；
④110kV柳昆北线迁改工程导线对地最低线高14m，110kV蕉樊线迁改工程导线对地最低线高15m；110kV昆樊线迁改工程导线对地最低线高11m；
⑤设置警示和防护指示标志。
2、声环境保护措施
线路路径尽可能避让集中居民区。
3、生态环境保护措施
本项目施工结束后，临时占地均恢复了原土地利用性质，在线路运行维护过程中应采取以下措施：
①对塔基处加强植被的抚育和管护。
②在线路维护和检修中仅对影响安全运行的树木进行削枝，不进行砍伐。
③加强用火管理，制定火灾应急预案，在线路巡视时应避免带入火种，以免引发火灾，破坏植被。
④在线路巡视时应避免带入外来物种。
⑤在线路巡视时应留意电晕发生相对频繁的输电线路段，及时联系工程建设方进行线路维护，保证在此附近活动的动物安全。
⑥线路运行维护和检修人员在进行维护检修工作时，尽量不要影响区域内的动植物，不攀折植物枝条，以免影响动植物正常的生长和活动。
4、地表水环境保护措施
本项目线路工程运行后无废污水产生。
5、固体废物
本项目线路工程运行后无固体废物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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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性质为新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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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拟批准的建设项目  

序 号  项 目   名 称  建设   地点  建 设   单 位  环境 影响 评价 机构  项目   概况  报告表提出的主要环境影响及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  

1  达 州 市 达 川 区 110 kV 斌 七 线 N2 5 - N 32 号 段 等 十 条 电达州市 达川 区、达 州高新 区  中 铁 二 院 工 程 集 团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西弗 测试 技术 成都 有限 公司  项目性质为新建。   建设内容为： ? 110kV 斌七线 25# - 32# 迁改工程： 新建路径长度为 1.692km ， 导线型号为 1×JL/G1A - 300/25 钢芯铝 绞线，导线单回三角排列、 单回水平排列，单分裂， 新建杆塔 6 基； ? 110kV 斌万线 8# - 11# 迁改、 110kV 斌七线迁改工程：新建路 径长度为 0.634km ，导线型 号为 1×JL/G1A - 300/25 钢 芯铝绞线，导线单回三角 排列，单分裂，新建杆塔 2 基； ? 110kV 土斌线 217# - 219# 迁改与斌乌线 7# - 9# 迁改工程： 新建路径 长度为 0.4km ，导线型号为 2×JL/G1A - 400/35 钢芯铝一、施工期环境保护措施   1 、生态保护措施   （ 1 ）植物保护措施   ? 在实施前细化线路方案及 施工方案， 通过设置彩旗绳限界等方式严格划定施工红线 范围 ，禁止对 施工范围外的植物 进行踩踏和破坏， 禁止施工人员采摘果实 。   ? 施工时尽可能避开栽培植被收获期，减少对栽培植被的影响。   ? 施工道路：尽量选择作物稀疏处，以减少作物破坏，同时施工过程中不能随意下道 行驶或另开辟便道，降低施工活动对周围地表和植被的扰动；施工结束后，应对施工道 路拓宽区域进行土地整治、表土回覆和植被恢复。   ? 施工临时占地（如塔基施工临时场地等）应铺设彩条布或其他铺垫物。   ? 施工结束后，对于塔基临时占地等临时占地区域应根据原土地利用性质进行复耕或 植被恢复；植被恢复尽可能利用植被自然更新，其他采用人工播撒草籽进行植被恢复的 区域，应根据当地的土壤及气候条件，并结合临近区域的植被型和主要植物种类选择当 地适生的优势乡土植物进行植被恢复，严禁带入外来物种。   ? 施工结束后，应及时清理施工现场，对施工过程中产生的生活垃圾等固体废物，应 集中收集装袋，并在结束施工时带出施工区域，不得随意丢弃于施工区域，避免对植被 的正常生长发育产生不良影响。   ? 对施工人员加强环保教育、生物多样性保护教育及有关法律 、法规的宣传教育，严 禁施工人员随意破坏当地林木 。   ? 施工结束后，及时进行迹地恢复，对耕地区域进行清理、坑凹回填、人工施肥、翻

